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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交道安全績效改善一直是臺灣鐵路管理局持續努力的方向，相關做

法早期多從鐵路側防護設備功能精進著手，近期則是從公路側駕駛人的行

為模式加以探索，以找出如何有效遏止公路駕駛人違規闖越之方法。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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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首先回顧駕駛人通過平交道之行為模式，同時參考過去以鐵路側為主的

平交道事故失誤樹之相關成果，研析並綜整公路駕駛人行為模式之後，據

以構建完整的平交道交通事故失誤樹模型。依據本研究研擬之失誤樹成果，

可以有效確認危害平交道在公路側方面的主因，同時相關研究成果亦可提

供平交道主管機關未來擬定相關改善策略與行動方案之參考。 

關鍵詞： 平交道；失誤樹；公路駕駛人；行為模式 
 

ABSTRACT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level crossings has always been the direction that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strives for. In the past, the goal was achieved by 
improving railway-side protective devices; currently, drivers’ behaviors of highway 
users are studied to discover ways to keep illegal trespassing to be the minimum. 
This study first reviewed past researches about behavior patterns of highway users 
and fault tree analysis of railway-side protective devices; then, the study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fault tree for level crossing crashes in consideration of highway users’ 
behavior patterns. Based on the proposed fault tree, highway-side primary hazard 
causes at level crossings can b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Beside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to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s of level crossings. 

Key Words: Level crossing; Fault tree; Highway driver; Behavior pattern 

一、前 言 

截至 2019 年 7 月止，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共有 421 處平交道，多數

均設有警報裝置及自動遮斷裝置的第三種甲平交道(以下簡稱：三甲)，雖終極目標為透過

立體化方式將平交道消弭，但只要有任一處平交道存在就會有潛在的威脅，為值得深入探

討的議題。圖 1 為本研究整理近年臺鐵局平均每處平交道之安全績效指標，包括：平均每

平交道之事故件數與等效死亡數趨勢，從圖中可發現過去 10 年來臺鐵局投注於平交道硬

體設施的安全改善已有具體成效，惟安全績效指標至一定程度後似乎已達瓶頸並出現不穩

定震盪，實有必要進階了解其背後原因，以探尋有效的改善策略。本研究參考運研所[1]

之研究成果，將 2015~2017 年平交道車輛事故原因分類呈現如圖 2 所示，該圖中顯示平交

道事故中近 8 成肇因源自公路駕駛人違規(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4 條第一項：駕

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上，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

斷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其中，誤判短時間無車而侵入、未保持安全距離、太慢剎車

等可能為蓄意(瞭解自己的行為會產生違規的結果) 的違規行為因素，其占比更高達 73%，

顯見公路駕駛人的違規行為是平交道安全的重點改善項目之一，實有必要深入瞭解、進階

研析駕駛人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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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中等效死亡參數統一採 0.1，亦即 1 受傷等同 0.1 等效死亡。 

圖 1  臺鐵局－平均每處平交道安全績效 

 

圖 2 臺鐵局－2015-2017 平交道車輛事故原因分析 

承上所述，為能剖析公路駕駛人蓄意違規的行為，本研究採用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

中常用之失誤樹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來探討其原因，並據以找出對應之改善策

略與行動方案，茲將失誤樹分析方法的特性及採用之原因說明如下 [2,3]。 

1. 失誤樹分析適用於具有多重子系統 (因素) 的議題研析，例如：運輸系統、鐵路系統、

複雜人員等。以本研究為例，可透過失誤樹將平交道議題切分為駕駛因素 (人為錯誤)、

車輛因素、軌道因素等，藉由釐清各因素分界以深入研析事故根本原因。 

2. 可透過演繹方式，了解系統、子系統或元件的異常事件與人為錯誤之間的失效邏輯關係

及造成失效的優先順序。以本研究為例，平交道事故原因有時間序關係，例如要駕駛蓄

意闖入、車輛拋錨先後發生才會造成平交道事故，可透過失誤樹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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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定性分析事件(危害)發生的最小分割集合，除可展現系統的危險特性外，亦可掌握

事故發生最直接的可能途徑。 

4. 後續可依據失誤樹架構，取得相關數據、指標以進行定量分析。 

爰此，本研究在第二節首先回顧駕駛人行為模式與失誤樹相關文獻，並於第三節綜整

公路駕駛人行為模式後，構建平交道交通事故的失誤樹模型，第四節則透過該模型成果進

行平交道事故的案例剖析與因應對策，最後則一併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二、駕駛人行為模式與失誤樹概述 

以下回顧過去與駕駛人通過平交道之行為模式及失誤樹相關文獻，據以做為後續建構

失誤樹的基礎。 

2.1 平交道駕駛人行為模式 

平交道駕駛人行為模式即駕駛人通過平交道時，受平交道防護設備、自身判斷或失誤

影響所展現出來的駕駛行為，故與平交道告警設備的運作方式、駕駛人為錯誤等因素息息

相關，以下分別進行臺鐵局平交道運作方式回顧及人為錯誤研析。 

2.1.1 臺鐵局平交道運作方式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平交道路權的轉移係由平交道號誌 (警

燈) 所決定，其重要程度不言可喻；警鈴可透過聽覺方式避免駕駛人未注意到平交道號誌；

列車方向指示器除顯示列車方向外，也具備類似警燈之功能；遮斷裝置則是最明顯的實體

阻隔，可遏止行人、車輛搶越或闖越平交道，是平交道安全的防線之一，本研究參考臺鐵

局規章[4]，逐一說明上述設備的運作方式。 

1. 警鈴警燈 (包含列車方向指示器)：此設備包含警示燈桿上的警鈴、平交道號誌、及安

裝於平交道門型架或警示燈桿上的列車方向指示器。當接近列車於平交道上游觸發啟動

點時，警鈴警燈會隨即啟動告警，直到列車完全離開平交道方結束告警。 

2. 遮斷桿 (即遮斷裝置)：遮斷桿與平交道上下游的軌道電路互相連鎖，一旦列車接近控

制區間的軌道電路 6~8 秒後，遮斷桿會開始下降，再經 4~10 秒時間則可達完全關閉狀

態。而當列車完全通過平交道後，警鈴警燈停止、遮斷桿於 12 秒內會上升至定位。此

外，若遮斷桿在上升至垂直位置的過程中，若有其他交會或續行列車隨即進入警報區

間，則警鈴警燈會再度啟動，遮斷桿在完全升起至垂直待 6 至 8 秒後會再降下。 

承上所述，在防護設備均正常的情況下，平交道動作可依時序將列車通過平交道分為

三種狀態，如圖 3 所示，說明如下: 

1. 低度警戒：先行列車完全離開平交道後，無續行列車抵達平交道上游啟動點，在設備正

常的情況下警鈴警燈無動作、遮斷桿亦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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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度警戒：從列車剛觸發平交道上游啟動點起算，至遮斷桿完全放下前的期間。此時列

車正在接近平交道，在設備正常的情況下系統警鈴警燈會動作，但遮斷桿尚未完全放下。 

3. 高度警戒：從列車觸發平交道上游啟動點 10~18 秒後遮斷桿完全放下起算，至列車完

全離開平交道、遮斷桿完全升起前止。列車會在此階段通過平交道，在設備正常的情況

下系統警鈴警燈會動作，遮斷桿亦處於放下狀態。 

 

圖 3  平交道警戒三狀態 

2.1.2 人為錯誤研析 

1. 人為錯誤 (Human Error) 的研究起因於美國三哩島核電廠事件中一連串的人為錯誤，專

家學者開始探討「人」的行為模式並思考可能發生錯誤的原因。Rasmussen [5] 將人的行

為反應區分為三個層級： 

(1) 技術反應層級 (Skill-Based Level) 

指例行性、設備提供資訊不需要複雜思考的情況，例如列車司機員接收到 ATP 警告

後煞車減速，自動化的程度最高，最不易出錯。 

(2) 規則反應層級 (Rule-Based Level) 

指例行性、規章制定標準流程可供遵循的情況，例如道班工人按標準作業流程巡檢

路線，自動化的程度中等。 

(3) 知識反應層級 (Knowledge-Based Level) 

指突發狀況或無標準程序時的情況，例如洪水淹沒軌道後，行車調度員第一時間的

緊急處理，完全仰賴經驗與知識，最容易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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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將情境予以分類外，人為錯誤的分類也有不少研究，其中 Swain & Guttman [6] 將人

為錯誤區分為四類： 

(1) 遺漏的錯誤(Errors of Omission)：忘了執行某步驟。 

(2) 執行的錯誤(Errors of Commission)：不正確的動作。 

(3) 程序的錯誤(Sequence Errors)：搞混步驟。 

(4) 時機的錯誤(Timing Errors)：太快、太慢、太早、太晚執行。 

3 Reason [7] 則更深入的思考人為錯誤背後的原因，將其分為三類： 

(1) 失誤與疏失(Slip／Lapse)：認知正確，但因操作錯誤或疏忽導致錯誤。 

(2) 犯錯(Mistake)：認知錯誤，儘管正確操作仍發生錯誤。 

(3) 違反(Violation)：蓄意的違規行為(參考我國民法上的「故意」，將蓄意違規定義為：

瞭解自己的行為會產生違規的結果)。 

4 Norman [8] 將人從察覺到外在環境的資訊後直到真正開始動作的過程區分為七個步

驟，分別為：感知、理解、評估、目標、動機、行為步驟、執行。 

5. 若將 Norman 的七步驟對應到 Rasmussen 人為反應三層級與 Reason 對人為錯誤的三類，

可綜合彙整如圖 4 所示，從圖中可以發現，在理解、評估到產生動機的過程中，可能發

生「犯錯」或「違反」的人為錯誤，構思行為步驟時則可能發生「失誤」，最後於執行

時可能發生「疏失」。因此，為了避免從感知到反應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人為錯誤，可

透過設備的輔助，於感知到外在環境時提供資訊讓操作者直接反射性的執行動作，屬於

技術反應層級；或透過規章的制定，讓操作者理解外在環境後按照標準作業程序想到正

確的行為步驟，亦即規則反應層級。舉例來說，公路駕駛看到紅燈立即減速，屬於技術

反應層級；發現平交道便思考到「停看聽」，則屬於規則反應層級。 

 

圖 4  感知反應行為與人為錯誤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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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失誤樹分析 

「失誤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FTA)是一種逆向推論的方法，以頂端事件演繹的

方式，逐步找出導致該事件發生的原因，並透過表 1 之邏輯閘(Gate)有系統的表達彼此關

係，進而繪製成樹狀圖形呈現。失誤樹一般多用於分析具有高度風險性、或具有一定複雜

度的災難事件，在定性分析方面，可透過式(1)之布林代數運算彙整出最小分割集合，用

以確認所有可能導致頂端事件的路徑有多少個，如圖 5 所示，圖中顯示原始失誤樹透過布

林運算後，分別得出一階分割與二階分割集合，一般來說階數愈低、需同時滿足的事件數

量愈少、透過該路徑發生頂端事件的機率愈高，惟仍以量化為準[2,9]。 

表 1  失誤樹常用分析符號一覽表 

 
 

 
 

1 2 1 2 3 1 3

1 3 2 3 1 2 3 1 11

T A A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C

    

      
 (1) 

當所有「下層失效」都
發生，才會導致「上層
失效」發生。

「且」

邏輯閘只要其中一種「下層失
效」發生，就會導致「上
層失效」。

「或」

邏輯閘

有時因資料有限或超出
分析範圍時，用來表示
無法深入分析之事件，
可用菱形表示

未發展事件

分析的末端，通常是設
備、元件故障，或人為失
效，可用圓形表示

基本事件

當所有「下層失效」都
按照順序發生（通常由
左至右），才會導致
「上層失效」發生。

順序的
「且」

邏輯閘描述下層事件只有在某一
種「情況」下才會導致上
層事件發生。

條件

邏輯閘

通常代表「失效」，為
分析過程中的事件

中間事件

代表「危害項目」，是失
誤樹分析的起點。

頂端事件

當所有「下層失效」都
發生，才會導致「上層
失效」發生。

「且」

邏輯閘只要其中一種「下層失
效」發生，就會導致「上
層失效」。

「或」

邏輯閘

有時因資料有限或超出
分析範圍時，用來表示
無法深入分析之事件，
可用菱形表示

未發展事件

分析的末端，通常是設
備、元件故障，或人為失
效，可用圓形表示

基本事件

當所有「下層失效」都
按照順序發生（通常由
左至右），才會導致
「上層失效」發生。

順序的
「且」

邏輯閘描述下層事件只有在某一
種「情況」下才會導致上
層事件發生。

條件

邏輯閘

通常代表「失效」，為
分析過程中的事件

中間事件

代表「危害項目」，是失
誤樹分析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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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失誤樹與其最小分割集合等效圖 

2.2.1 平交道失誤樹初探 

1. RAILTRACK [10] 針對英國自動半遮斷桿式(AHB)平交道進行失誤樹的建構與危害辨

識，並且藉由本身資料庫、維修紀錄與失效記錄，並對系統進行系統保證 RAMS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Safety)的分析。此研究以探討平交道防護設備

之電子電機系統為主，大致可為警鈴、公路號誌、計時系統、就地控制、號誌燈箱、未

預期意外等因素。 

2. 施伯杰[11] 對國內平交道進行風險分析，將駕駛人依駕駛性格、旅次特性與精神狀態分

為十種屬性（保守／急迫／專注、保守／急迫／分心、保守／非急迫／專注、保守／非

急迫／分心、積極／急迫／專注／非侵略、積極/急迫／專注／侵略、積極／急迫／分

心／非侵略、積極／急迫／分心／侵略、積極／非急迫／專注、積極／非急迫／分心）。

而後假設各屬性駕駛人於固定距離前遭遇各項設備的反應，據以解析若平交道在 50 公

尺或 100 公尺前動作時各屬性駕駛人的反應(參考圖 6，並建構對應之失誤樹與事件樹

以分析平交道之風險。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2]曾探討「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於平交道碰撞」之失誤樹，並分為

「人為」、「設備」、「環境」、「車輛」四個因素來探討說明可能導致危害發生的各

種失效事件。其中針對人為因素說明如下： 

(1) 公路側駕駛人因素 

 違規行駛禁止大型車輛通過之平交道導致受困、未保持安全間距而因塞車而受困平

交道、駛出平交道鋪面區域而受困平交道、誤認已離開危險區但實際上仍有部分車

T

2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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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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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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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侵入危險區、公路駕駛人失能(包括酒醉、吸毒、疲勞等)、認定列車短時間內不

會抵達而侵入危險區、誤判無後續列車而提早侵入危險區、接近平交道時煞車不及

而侵入危險區、發生事故而受困平交道(含擦撞、摔倒、自殺)等。 

(2) 鐵路側司機因素 

 司機員收到警告訊息後因動作遲緩而煞車不及、司機員因疏忽而沒接受到警告訊

息、因超速或未遵循規章要求而導致煞車不及等。 

4. 英國運輸研究實驗室 (Transport Research Laboratory[12]) 曾替歐洲鐵路局 (European 

Railway Agency，ERA) 針對常見的列車事故進行失誤樹分析。並尋找其中重要但未被

監控的因子(探討事故前兆)，藉此改善鐵路營運安全。此研究將平交道事故區分為公路

車輛、環境因素、設備因素及駕駛人為因素四項，大致與運研所的研究相同。茲將駕駛

人因素說明如下。 

(1) 蓄意行為 

 駕駛人停在危險區上自殺、駕駛人蓄意將車輛停在危險區上破壞鐵路營運及設備、

駕駛人忽視平交道警報。其他蓄意行為。 

(2) 意外或人為錯誤 

 煞車不及、未注意平交道或平交道警報、誤駛入鐵路路線、未注意到有續行或交會

列車、因交通阻塞而受困在危險區。 

(3) 其他難以分類失效。 

 

註 1： 該研究分析顯示保守／急迫/專注、積極／非急迫／專注之駕駛人不會侵入平交道，故未繪製於

圖中。 
註 2： 此處危險區係參考美國鐵公路平交道手冊，定義為公路兩側停止線(或遮斷桿)間的範圍。 

圖 6  平交道在駕駛行經上游 50 公尺處動作時可能侵入平交道車輛之速度－距離圖 



運輸計劃季刊 第四十九卷 第四期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 

－290－ 

 
2.2.2 公路號誌化路口失誤樹初探 

考量平交道即為鐵路與公路之交叉口，因此若能仔細探究一般公路路口之失誤樹，應

能參考與擷取其成果至平交道，構建更完善的平交道事故失誤樹分析，茲將過去的研究發

現摘述如下： 

1. Joshua & Garber 將貨車事故的肇因分成三種：駕駛人因素、車輛因素以及環境因素，

也就是說三個事件之間具有「OR」閘的關係。其中，駕駛人因素大致有十種可能的最

小分割集合，而最普遍的狀況是駕駛人錯估與其他車輛距離，並且無法成功規避碰撞。

 Kuzminski 等人進一步探討一般公路事故的失誤樹，將頂端事件分為五項中間事

件，分別進行探討。依序為：其他車輛或行人、自行車不當闖入車輛路徑、隨機物

體闖入車輛路徑、車輛偏離道路、車輛撞擊路側不動物體、車輛撞擊路側移動物體，之

後再以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模擬，將量化分析結果作為系統設計考量。

 Jiao 等人為改善駕駛輔助系統，進行路口之風險辨識與失誤樹構建。值得一提的是，

此篇研究將外在因素分為環境、道路及車輛，並探討這些因素對於駕駛人的影響。

 Chen 等人以失誤樹進行路口車輛碰撞的因素分析，在考量駕駛是否遵守道路交通法

規後，分成四項中間事件討論： 

(1) 遵守法規，決策失誤 

․ 「駕駛人決策失誤」與「有物體在車輛的路徑上」必須同時發生，亦即以「AND」

閘相接，前者包含「人為決策失誤」中間事件。 

․ 人為決策失誤包含六項基本事件 (因道路幾何條件導致視線被遮蔽、因天氣不良

導致視線被遮蔽、視線被其他車輛遮蔽、視線被路側物體遮蔽、街道照明不良、

目視確認不確實) 及一項未發展事件 (誤判車速、車間距)。 

(2) 遵守法規，操作失誤 

․ 「駕駛人操作失誤」與「有物體在車輛的路徑上」必須同時發生，亦即以「AND」

閘相接，前者包含「人為操作失誤」中間事件。 

․ 人為操作失誤包含六項基本事件(包括：惡劣天氣、經驗不足、鋪面不平、道路

設計不良、號誌設計或操作不良、速限設計不良)及一項未發展事件(即車輛操作

行為不當)。 

(3) 不遵守法規，心理因素 

․ 「駕駛人行為失誤」與「有物體在車輛的路徑上」必須同時發生，亦即以「AND」

閘相接，前者包含十項基本事件，分別為：超速、未保持適當間距、未遵守號誌、

使用手機分心、資訊娛樂系統分心、乘客因素分心、其他車輛造成分心、行人造

成分心、路側物體造成分心、心不在焉。 

(4) 不遵守法規，生理因素 

 「物理狀態不正常」與「有物體在車輛的路徑上」必須同時發生，亦即以「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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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相接。前者包含五項基本事件，分別為：酒醉、疲勞駕駛、生病、違法藥物、永

久性殘疾。 

2.3 小結 

綜整 2.1~2.2 節回顧成果，本研究彙整初步結果如下： 

1. 平交道運作有三階段(低度警戒、中度警戒、高度警戒)，不同階段時駕駛人的行為、所

應遵守的規範皆有所差異，研析失誤樹時必須詳加考慮。 

2. 參考 Reason [7]與 Norman[8]的研究，行為人察覺外在環境到做出反應之間有多個步驟，

步驟間有 4 種人為錯誤可能(失誤、疏失、犯錯、違反)，應納入失誤樹中探討。 

3. 過去研擬的平交道失誤樹多著重在責任的歸屬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9]、英國運輸研究

實驗室[12] ) 或設備的風險管理(RAILTRACK [10] )，較少根據行為歷程建構失誤樹。 

4. 施伯杰[11]係依行為歷程建構平交道失誤樹，並透過解析方式評估不同屬性駕駛人於固

定距離前察覺平交道動作時的反應。其主要用途在評估平交道改善措施的效益，故有較

為強烈的假設，同時有部份人為錯誤尚未納入討論。 

5. 公路號誌化路口失誤樹狀況與平交道失誤樹類似，部分文獻 (Chen 等人[16] ) 有較深入

探究人為錯誤的影響，值得參考。 

三、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碰撞失誤樹分析 

以下依據第二章回顧成果進行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碰撞失誤樹分析，包括：3.1 節定

義失誤樹的頂端事件及分析範圍、3.2 節明確定義失誤樹中名詞以避免混淆或誤用、3.3 節

則呈現最後的構建成果。 

3.1 頂端事件與分析範圍定義 

本研究以公路駕駛人的角度深入檢視平交道議題，定義頂端事件、界定分析範圍以確

保失誤樹的完備性以及參考性，說明如下。 

1. 平交道車輛事故(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碰撞)有三種可能，分別為：公路車輛衝撞通過

列車、公路車輛通過平交道時遭列車碰撞、公路車輛停在平交道上而遭列車碰撞。本研

究蒐集 2015~2017 年平交道車輛事故數據，發現其中有 73% (25 件) 為車輛停在平交道

上而遭列車碰撞，車輛中又以汽車及機車佔最多數，故優先分析「公路車輛停在平交道

上而遭列車碰撞」的情況，如圖 7 所示。 

2. 承上所述，「公路車輛停在平交道上而遭列車碰撞」項目亦可根據行為歷程拆分為「進

入平交道」以及「滯留平交道」，較容易系統性分析公路駕駛人通過平交道相關行為、

違規之關聯性以及通過平交道危險特性；「進入平交道」一項之分析結果亦可同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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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公路車輛衝撞通過列車」及「公路車輛通過平交道時遭列車碰撞」的決策與行為

歷程。 

3. 公路駕駛人之行為分析須建立在防護設備均正常、公路駕駛人未被錯誤訊息引導的情況

下方能進行，在防護設備異常的情況下難以系統性分析公路駕駛人之決策依據及過程。

此外依運研所的研究成果可知，平交道事故僅約 3%肇因於防護設備因素[9]，因此上述

「防護設備異常」不納入失誤樹中探討。 

4. 駕駛人在警鈴警燈無動作、遮斷桿未放下時進入並未違規且危險性低，若發生事故亦有

充裕時間按壓緊急按鈕，故不予探討。 

5. 本研究以公路駕駛人於何種情形下會有「防護設備正常情況下，公路駕駛人意識清晰搶

入(或闖入)平交道後停在危險區上而遭列車碰撞」作為探討重點發展失誤樹；同時為

避免失誤樹流於紙上作業，本研究亦在 108/1~108/4 前往全臺 13 處監理所／站進行違

規者問卷訪談(30 份)及一般駕駛問卷調查(330 份)，藉由實地調查探究駕駛人可能違

規或陷於危險狀態的因素，據以發展失誤樹的中間事件及底層事件。 

 

圖 7  臺鐵局－2015－2017 年平交道車輛事故運具及碰撞類型分析 

3.2 失誤樹名詞定義 

以下說明本研究在構建失誤樹模型過程中，所使用之相關名詞定義。 

1. 平交道警戒狀態 

分為「低度警戒狀態」、「中度警戒狀態」及「高度警戒狀態」，詳 2.1.1 節。 

2. 進入、離開、通過與滯留 

(1) 「進入平交道」係指公路車輛車頭甫落入平交道危險區之垂直投影面上的瞬間動

作。其中平交道危險區係參考施伯杰[11]，定義為平交道遮斷桿間的範圍。 

(2) 「離開平交道」係指公路車輛完全脫離平交道危險區之垂直投影面。 

公路車輛衝撞

通過列車(6%)

公路車輛通過

平交道時遭列

車碰撞(21%)

大客車(4%)

汽車(64%)

機車(20%)

腳踏車(4%)
大貨車(4%)

小貨車(4%)

公路車輛停在平

交道上而遭列車

碰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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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過平交道」即依序完成「進入平交道」及「離開平交道」。 

(4) 「滯留平交道」係指公路駕駛無法離開平交道。 

3. 穿入、搶入與闖入 

 為探討公路駕駛人「進入平交道」且「滯留平交道」的可能，本研究依據公路駕駛人進

入平交道當下平交道警戒之狀態，將進入平交道之行為定義為「穿入」、「搶入」與「闖

入」三類事件，說明如下。 

(1) 穿入：在低度警戒狀態時，公路駕駛進入平交道。 

(2) 搶入：在中度警戒狀態時，公路駕駛不守法規逕行進入平交道。 

(3) 闖入：在高度警戒狀態時，公路駕駛不守法規逕行進入平交道。 

4. 駕駛違規行為 

 本研究依據公路駕駛人違規行為意圖的高低，將駕駛人面對平交道的行為分為四類，彼

此之間為互斥的關係，且其聯集即為所有駕駛人，如圖 8 所示。其中後三類為可能發生

違規行為的駕駛人，說明如下。 

(1) 取巧行為 

 謂以狡詐巧妙的手段達到目的，本研究定義為： 

․ 公路駕駛人會蓄意搶入平交道(此時為中度警戒狀態)，為 Reason 理論中的「違

反」。 

․ 公路駕駛人不會蓄意闖入平交道(高度警戒狀態下不違規)。 

(2) 躁進行為 

 急於求進，本研究定義為： 

․ 公路駕駛人會蓄意搶入平交道(此時為中度警戒狀態)，為 Reason 理論中的「違

反」。 

 

註：圖中的行為意圖程度為示意說明。 

圖 8  公路駕駛分類示意圖 

蓄意違規行為意圖

守法 取巧 躁進 危險

會搶入平交道

所有駕駛人

高
(一定違規)

低
(一定守法)

有條件闖入平交道
(等候稍久、遮斷桿間隙過大)

會闖入平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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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駕駛人僅有在等候時間太長且遮斷桿間隙過大時，會蓄意闖入平交道(此時

為高度警戒狀態)，為 Reason 理論中的「違反」。 

(3) 危險行為 

 可能對其他用路人造成危險，本研究定義為： 

․ 公路駕駛人會蓄意搶入平交道(此時為中度警戒狀態)，為 Reason 理論中的「違

反」。 

․ 公路駕駛人會蓄意闖入平交道(此時為高度警戒狀態)，為 Reason 理論中的「違

反」。 

3.3 失誤樹構建結果 

本研究在不同的平交道警戒狀態，分別以「防護設備正常情況下，公路駕駛人意識清

晰搶入平交道後停在危險區上而遭列車碰撞」及「防護設備正常情況下，公路駕駛人意識

清晰闖入平交道後停在危險區上而遭列車碰撞」作為失誤樹頂端事件。前者指「搶入平交

道」、「滯留平交道」且「鐵路列車煞車不及(有車搶入)」三者同時發生，為「AND」閘

的關係；後者則為「闖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且「鐵路列車煞車不及(有車闖入)」

三者同時發生，亦為「AND」閘的關係。其中「鐵路列車煞車不及」屬於鐵路營運業者之

課題，與本研究欲著重之公路側駕駛人行為分析不同，故不繼續探究，並於失誤樹中將其

標記為未發展事件；「搶入(或闖入)平交道」及「滯留平交道」則包含公路車輛因素及公

路駕駛人因素(不含失能)，依運研所的研究成果可知，平交道事故近八成肇因於此[9]，故

本研究除考量進入平交道時的警戒狀態以外，也深入探究以下項目： 

1. 公路駕駛人之搶入或闖入行為是否蓄意 

 參考人為錯誤理論  (Reason[7])，可將搶入或闖入之公路駕駛人依心態分為蓄意 

(Reason 理論中的「違規」) 或者非蓄意(Reason 理論中的「錯誤」及「疏忽」)，由於

兩者均屬危險狀態，因此需在失誤樹中將「蓄意、非蓄意」納入探討。 

2. 公路駕駛人之蓄意行為原因 

 公路駕駛人的蓄意行為會受駕駛人態度、風險感知、主觀規範等因素影響，惟考量上述

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複雜，故本研究依違規行為意圖程度將駕駛人分為四類。以下分別說

明蓄意搶入與蓄意闖入包含的項目，事件與人為錯誤種類對應如表 2 所示。 

(1) 蓄意搶入 

․ 蓄意搶入來自於「取巧駕駛行為」、「躁進駕駛行為」或「危險駕駛行為」三類，

彼此間為「OR」閘的關係。 

(2) 蓄意闖入 

․ 來自於「機踏車輛因不耐久候而趁隙闖入」或「危險駕駛行為」兩類，彼此間為

「OR」閘的關係。 

․ 其中「機踏車輛因不耐久候而趁隙闖入」指躁進機踏車輛駕駛因不耐久候(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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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放下時間太長)且遮斷桿之間恰好有縫隙可供穿越(遮斷桿放下時水平或縱向

間隙過大)，故而逕行進入平交道危險區，本研究將其成立條件設為「躁進駕駛

行為」、「遮斷桿放下時間太長」及「遮斷桿放下時水平或縱向間隙過大」同時

成立，彼此間為「AND」閘的關係。 

3. 公路駕駛人之非蓄意行為種類 

 公路駕駛人的非蓄意行為涵蓋各種「錯誤」、「失誤」與「疏失」，惟考量失誤樹之事

件應盡量明確，故此處明確定義各項「非蓄意行為種類」，並藉此進行深入探討。其中，

事件與人為錯誤種類對應如表 2 所示，茲將非蓄意搶入與蓄非意闖入包含的項目說明如

下。 

(1) 非蓄意搶入 

․ 來自於「駕駛未注意警燈警鈴動作」、「警鈴警燈動作時駕駛煞車不及或失靈」、

「駕駛不知道警鈴警燈動作時須停下」、「警鈴警燈動作時後車跟車過近」或「平

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度作動」五類，彼此間為「OR」閘的關係。 

․ 「駕駛未注意警燈警鈴動作」指公路駕駛在接近平交道時未注意到防護設備已動

作 (此時遮斷桿尚未完全放下)，直接進入平交道。 

․ 「警鈴警燈動作時駕駛煞車不及或失靈」指公路駕駛人雖知悉相關法規，且在接

近平交道時有注意到警鈴警燈，然因速度較快煞車不及或煞車失靈，最後進入平

交道。 

․ 「駕駛不知道警鈴警燈動作時須停下」指公路駕駛人對平交道防護設備認知不

足，雖注意到警鈴警燈已動作(此時遮斷桿尚未完全放下)，但不知道當下即須停

車而逕行進入平交道。 

․ 「警鈴警燈動作時後車跟車過近」指公路駕駛人因後車距離較近，為避免減速時

遭後車追撞，雖注意到警鈴警燈已動作仍進入平交道。 

․ 「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度作動」指因鐵路側列車通過頻繁的緣故，遮斷

桿升起(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警鈴警燈又再度動作，使得公路車輛誤進入

平交道。 

(2) 非蓄意闖入 

․ 來自於「駕駛未注意警燈警鈴動作、遮斷桿已放下」、「遮斷桿放下時駕駛煞車

不及或失靈」或「遮斷桿放下時後車跟車過近」三類，彼此間為「OR」閘的關

係。 

․ 「駕駛未注意警燈警鈴動作、遮斷桿已放下」指公路駕駛在平交道時未注意到防

護設備均已動作，直接進入平交道危險區。 

․ 「遮斷桿放下時駕駛煞車不及或失靈」指公路駕駛人雖知悉相關法規，且在接近

平交道時有注意到遮斷桿放下，然因速度較快煞車不及或煞車失靈，最後進入平

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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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斷桿放下時後車跟車過近」指公路駕駛人因後車距離較近，為避免減速時遭

後車追撞，雖注意到遮斷桿已放下仍進入平交道。 

4. 公路駕駛人停留的原因 

 一旦公路駕駛人進入平交道後，若因故停留便會陷入危險，其停留的原因可能源於公路

駕駛因素、車輛及軌道因素說明如下。 

(1) 駕駛行為因素 

․ 屬違規行為，指因駕駛行為因素而滯留於平交道中，包含：「跟車過近而受困」、

「行駛出公路鋪面而受困」、「決意自戕」、「駕駛誤判未侵入」、「駕駛受遮

斷桿等阻擋而受困」五類，彼此間為「OR」閘的關係。 

․ 其中，「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指公路駕駛人於進入平交道後，因跟車過近且受

限於下游道路設計限制而滯留於平交道上，本研究將「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成

立條件設為「駕駛未等候前車完全通過平交道」且「平交道下游路口壅塞」，彼

此間為「AND」閘的關係。 

․ 涵蓋各種人為錯誤，可對應如表 2 所示。 

表 2  失誤樹事件與人為錯誤對應 

事    件 人為錯誤種類 

取巧駕駛行為 違反 

躁進駕駛行為 違反 

危險駕駛行為 違反 

駕駛未注意警燈警鈴動作 疏失 

警鈴警燈動作時駕駛煞車不及或失靈 失誤 

遮斷桿放下時駕駛煞車不及或失靈 失誤 

駕駛不知道警鈴警燈動作時須停下 犯錯  知識反應層面 

警鈴警燈動作時後車跟車過近 犯錯  知識反應層面 

遮斷桿放下時後車跟車過近 犯錯  知識反應層面 

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度作動 犯錯  規則反應層面 

駕駛未注意警燈警鈴動作、遮斷桿已放下 疏失 

跟車過近而受困 違反 

行駛出公路鋪面而受困 失誤 

決意自戕 違反 

駕駛誤判未侵入 失誤 

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 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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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輛／軌道因素 

․ 屬違規行為，指因公路車輛或軌道行為因素而滯留平交道中，包含：「車輛裝載

過高」、「車輛底盤過低」、「車輛拋錨」、「鋼軌或平交道面版毀損」及「機

踏車輛滑倒」五類，彼此間為「OR」閘的關係。 

承上各項研析說明，本研究在設定完成失誤樹頂端事件及考量平交道警戒狀態後，依

「搶入或闖入行為是否蓄意」、「蓄意行為原因」、「非蓄意行為種類」、「停留的原因」

之因素，構建出考量公路駕駛人行為模式之鐵公路車輛於平交道碰撞失誤樹模型，其中，

基本事件代表原因已明確探討，另未發展事件則代表因資料有限或已超出分析範圍無法繼

續深入分析者，其成果如圖 9 與圖 10 所示。 

 

圖 9  失誤樹構建成果－TOP1 搶入平交道遭列車碰撞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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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失誤樹構建成果－TOP2 闖入平交道遭列車碰撞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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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發生比例；之後透過最小分割集合分析其中的事故資料，據以查明發生危害(頂端事

件)的主要原因；最後分析比較在不同的時間點下，平交道違規行為的原因差異，並針對

違規行為主因研擬適當之行動方案供鐵公路主管單位參考。其中，為求錄影資料與失誤樹

互相對應並降低判別難度，本研究已先行剔除錄影畫面不清楚、難以判定駕駛行為、未在

失誤樹涵蓋範圍(例如：設備失效、車輛於低度警戒狀態時即停在危險區上並遭列車碰撞、

車輛衝撞通過中列車、行人違規遭碰撞等)的錄影資料。 

為方便說明，本章節定義名詞如下。 

1. 搶入行為：搶入平交道的所有可能違規行為。 

2. 闖入行為：闖入平交道的所有可能違規行為。 

3. 搶入滯留行為：搶入平交道、之後滯留平交道的所有可能違規行為。 

4. 闖入滯留行為：闖入平交道、之後滯留平交道的所有可能違規行為。 

5. 搶入滯留事故：即 TOP1 頂端事件，滿足搶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鐵路列車煞車不及

(搶入)之條件。 

6. 闖入滯留事故：即 TOP2 頂端事件，滿足闖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鐵路列車煞車不及

(闖入)之條件。 

4.1 搶入平交道遭列車碰撞 

本節依據圖 9「TOP1-防護設備正常情況下，公路駕駛人意識清晰搶入平交道後停在

危險區上而遭列車碰撞」，分析「搶入行為」、「搶入滯留行為」及「搶入滯留事故」的

原因及比例。其中，因錄影資料難以分析公路駕駛人之守法、躁進或危險行為意圖，故僅

分析至上層「蓄意搶入」事件。 

4.1.1 搶入行為及搶入滯留行為分析 

2008~2016 年共有 36 件搶入行為錄影資料，致使搶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發生的事件

種類及數目如圖 11 所示。此一數量雖不具抽樣代表性，但仍可大致說明平交道違規行為

的發生比例，說明如下。 

1. 在錄影資料中所觀察到的搶入平交道原因有蓄意違規(29 件，80.6%)、平交道警報解除

後短時間內再度動作(6 件，16.7%)以及煞車不及或失靈(1 件，2.7%)。 

2. 在上述 36 件搶入行為中，有 25 件駕駛會因故滯留平交道上，比例約 69.4%；錄影資料

中觀察到的滯留原因包含跟車過近而受困(13 件，52.0%)、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

(9 件，36.0%)、駕駛決意自戕(1 件，4.0%)、車輛底盤過低以致於卡在危險區上(1 件，

4.0%)、機踏車輛滑倒(1 件，4.0%)。 

3. 在上述 25 件搶入滯留行為中，有 20 件會與列車發生碰撞，比例高達 80%，係屬列車

駕駛視距及煞車距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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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TOP1－造成中間事件發生之事件種類及數目 

4.1.2 搶入滯留事故分析 

4.1.1 節分析成果已說明造成駕駛搶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的事件及比例，本節則進一

步研析危害（頂端事件）可能來發生的路徑為何，爰此，本研究依據圖 9 求取該失誤樹之

最小分割集合，同時透過「搶入滯留事故」錄影資料，來分析造成頂端事件發生的可能原

因。 

最小分割集合推導之布林運算過程如式(2)~式(4)所示。 

TOP1 = A1A3X100 (2) 

TOP1 = (B1+B2)ꞏ(B5+B6)X100 (3) 

TOP1 = (X1+X2+X3+X4+X5+X6+X7+X8)ꞏX100∙ 
      (X14X15+X16+X17+X18+X19+X20+X21+X22+X23+X24) 
     =X1X14X15X100+X2X14X15X100+X3X14X15X100 

     +……+X8X24X100 (4) 

根據以上推導結果可發現，「防護設備正常、公路駕駛人意識清晰、搶入平交道後停

在危險區上而遭列車碰撞」之 TOP1 事件共有 80 組(8101)最小分割集合，其中有 8

組(811)為四階分割集合，表示該集合內四個事件同時發生，可導致頂端事件發生；

另外有 72 組(891)則是三階分割集合。 

式(4)之最小分割集合顯示有 80 組路徑可能導致頂端事件發生，顯示若公路駕駛人稍

有不慎，在任一個路徑內之事件同時都發生，則會導致平交道事故。另經本研究分析 20

36

時序

事
件
數 25

20

搶入平交道 滯留平交道
鐵路列車煞車
不及(搶入)

事件 數量
蓄意搶入 29

駕駛未注意警鈴警燈動作 0
駕駛煞車不及或失靈 1

駕駛不知道警鈴警燈動作時須停車 0
後車跟車過近（逼車） 0

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度作動 6
合計 36

事件 數量
駕駛跟車過近而受困 13

駕駛行駛出公路鋪面而受困 0
駕駛決意自戕 1
駕駛誤判未侵入 0

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 9
車輛底盤過低以致於卡在危險區上 1

車輛拋錨在平交道上 0
鋼軌或平交道面版毀損卡住車輛 0

車輛裝載過高以致於卡在危險區上 0
機踏車輛滑倒 1

合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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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搶入滯留事故」錄影資料後，得出事故發生的路徑主要來自於 4 種情境，如圖 12 所

示，包含有： 

1. 駕駛因跟車過近而搶入平交道，之後因下游道路壅塞而停在平交道危險區上，佔 65%。

鐵路列車此時已來不及煞停，並於數秒後與公路車輛發生碰撞。 

2. 駕駛趁中度警戒狀態時蓄意搶入平交道，惟此時遮斷桿降下阻擋車輛通行，使駕駛停在

平交道危險區上，佔 20%。鐵路列車此時已來不及煞停，並於數秒後與公路車輛發生

碰撞。 

3. 平交道有 6 至 8 秒的遮斷桿連續動作間隔時間(仍為中度警戒狀態)，使駕駛人誤進入平

交道，又駕駛有跟車過近的習慣，之後因下游道路壅塞而停在平交道危險區上，佔 10%。

鐵路列車此時已來不及煞停，並於數秒後與公路車輛發生碰撞。 

4. 駕駛趁中度警戒狀態時蓄意搶平交道，之後因車輛底盤較低而卡在平交道危險區上，佔

5%。鐵路列車此時已來不及煞停，並於數秒後與公路車輛發生碰撞。 

上述數值比例係從既有違規錄影資料中研析，就嚴謹角度檢視無法切確代表真實比

例，但廣義上若能消弭上述危險情境，將可大幅降低搶入平交道發生碰撞事故發生的機率。 

 

圖 12  觀察搶入滯留事故發生之 4 種情境比例 

4.2 闖入平交道遭列車碰撞 

本節依據圖 10「TOP2-防護設備正常情況下，公路駕駛人意識清晰闖入平交道後停在

危險區上而遭列車碰撞」，分析「闖入行為」、「闖入滯留行為」及「闖入滯留事故」的

原因及比例。 

4.2.1 闖入行為及闖入滯留行為分析 

2008~2016 年共有 17 筆闖入行為錄影資料，致使闖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發生的事件

種類及數目如圖 13 所示，此一數量雖不具抽樣代表性，但仍可大致說明平交道違規行為

65.0%

20.0%

10.0%

5.0%

0% 20% 40% 60% 80% 100%

[蓄意搶入] [駕駛未等候前車完全通過平交道] [平交道下游道路壅塞] [鐵路列車

煞車不及（搶入）]

[蓄意搶入] [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 [鐵路列車煞車不及（搶入）]

[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度作動] [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 [鐵路列車

煞車不及（搶入）]

[蓄意搶入] [車輛底盤過低以致於卡在危險區上] [鐵路列車煞車不及（搶入）]



運輸計劃季刊 第四十九卷 第四期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 

－302－ 

的發生比例，說明如下。 

1. 在錄影資料中所觀察到的闖入平交道原因有危險駕駛行為意圖(16 件，94.1%)以及機踏

車輛不耐久候而趁隙闖入(1 件，5.9%)。 

2. 在上述 17 件闖入行為中，有 15 件駕駛會因故滯留平交道上，比例高達 88.2%；錄影資

料中觀察到的滯留原因包含駕駛決意自戕(12 件，80.0%)、機踏車輛滑倒(2 件，13.3%)

以及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1 件，6.7%)。 

3. 在上述 15 件闖入滯留行為中，有 14 件會與列車發生碰撞，比例高達 93.3%，係屬列車

駕駛視距及煞車距離限制。 

 

圖 13  TOP2－造成中間事件發生之事件種類及數目 

4.2.2 闖入滯留事故分析 

4.2.1 節分析成果已說明造成駕駛闖入平交道、滯留平交道的事件及比例，本節則進一

步研析危害(頂端事件)可能來發生的路徑為何。以下則依據圖 10 求取頂端事件之最小分

割集合，同時透過「闖入滯留事故」錄影資料，來分析造成頂端事件發生的可能原因。 

最小分割集合推導之布林運算過程如式(5)~式(7)所示。 

TOP2 = A2A3X101 (5) 

TOP2 = (B3+B4)ꞏ(B5+B6)X101 (6) 

TOP2 = (X2X9X10+X3+X11+X12+X13)ꞏX101ꞏ 
      (X14X15+X16+X17+X18+X19+X20+X21+X22+X23+X24) 

17

時序

事
件
數

15 14

闖入平交道
滯留平交道 鐵路列車煞車

不及(闖入)

事件 數量
機踏車輛因不耐久候而趁隙闖入 1

危險駕駛行為意圖 16
駕駛煞車不及或失靈 0

後車跟車過近（逼車） 0
駕駛未注意警鈴警燈動作，

遮斷桿已放下 0

合計 17

事件 數量
駕駛跟車過近而受困 1

駕駛行駛出公路鋪面而受困 0
駕駛決意自戕 12
駕駛誤判未侵入 0

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 0
車輛底盤過低以致於卡在危險區上 0

車輛拋錨在平交道上 0
鋼軌或平交道面版毀損卡住車輛 0

車輛裝載過高以致於卡在危險區上 0
機踏車輛滑倒 2

合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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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2X9X10X14X15X101+X3X14X15X101+X4X14X15X101 

     +……+X13X24X101 (7) 

根據以上推導結果可發現，「防護設備正常、公路駕駛人意識清晰、闖入平交道後停

在危險區上而遭列車碰撞」之 TOP2 事件共有 50 組(5101)最小分割集合，其中有 1

組(111)為六階分割集合、9 組(191)為五階分割集合、4 組(411)為四階分割

集合、36 組(491)為三階分割集合。 

式(7)之最小分割集合顯示有 50 組路徑可能導致頂端事件發生，顯示若公路駕駛人稍

有不慎，在任一個路徑內之事件同時都發生，則會導致平交道事故。另經本研究分析 14

件「闖入滯留事故」錄影資料後，得出事故發生的路徑主要來自於 2 種情境，如圖 14 所

示，包含有： 

1. 駕駛趁高度警戒狀態時進入平交道自殺，佔 85.7%。鐵路列車此時已來不及煞停，並於

數秒後與公路車輛發生碰撞。 

2. 駕駛在高度警戒狀態時蓄意闖入平交道，然在進出平交道時因受遮斷桿或鋪面影響而滑

倒、摔倒，並與鐵路列車發生碰撞，此情境佔 14.3%。 

 

上述數值比例係從既有違規錄影資料中研析，就嚴謹角度檢視無法切確代表真實比

例，但廣義上若能消弭上述危險情境，將可大幅降低闖入平交道之碰撞事故發生的機率。 

 

圖 14  觀察闖入滯留事故發生之 2 種情境比例 

4.3 差異分析 

本節延續 4.1 節、4.2 節分析成果，進一步透過如圖 15 與圖 16 比較在不同時間點(搶
入、闖入)下，違規行為及事故發生原因的差異，說明如下。 

1. 搶入／闖入行為的原因均以蓄意違規為主，其中高度警戒狀態下的闖入行為更是 100%

為駕駛人蓄意之舉動。 

2. 搶入滯留行為/闖入滯留行為的原因雖皆以駕駛因素為主，但仍有差異，說明如下。 

85.7%

14.3%

0% 20% 40% 60% 80% 100%

[危險駕駛行為] [駕駛決意自戕] [鐵路列車煞車不及（闖入）]

[危險駕駛行為] [機踏車輛滑倒] [鐵路列車煞車不及（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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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平交道違規行為及事故－搶入／闖入平交道原因比較 

(1) 搶入滯留行為：以駕駛跟車過近、通過時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為主。駕駛雖無意

使自身陷入危險，但卻輕忽搶入帶來的風險而逕行進入平交道。 

(2) 闖入滯留行為：以決意自戕為主，駕駛有意使自身陷入危險狀態。 

3. 「搶入平交道」成因分析 

 茲將「搶入行為」及後續發生「搶入滯留事故」兩者比例說明如下。 

(1) 兩者因「蓄意」的比例分別佔 80.6%及 90%，顯示通過平交道的教育與執法工作仍

須再加強。 

(2) 兩者因「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度作動」的比例分別佔 16.7%及 10%，顯示

設備告警之設計有不符合駕駛人反應之處。 

4. 「闖入平交道」成因分析 

 茲將「闖入行為」及後續發生「闖入滯留事故」兩者比例說明如下。 

(1) 兩者因「蓄意」的比例皆佔 100%，包含「危險駕駛行為」以及「機踏車輛不耐久候

而趁隙闖入」，顯示通過平交道教育與執法仍須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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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平交道違規行為及事故－滯留平交道原因比較 

5. 「滯留平交道（搶入）」成因分析 

 茲將「搶入滯留行為」及後續發生「搶入滯留事故」兩者比例說明如下。 

(1) 兩者因「跟車過近而受困」的比例分別佔 52%及 65.0%，顯示應以教育及執法方式

改善跟車過近可能性。 

(2) 兩者因「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的比例分別佔 36.0%及 30%，顯示應加強平

交道逃脫方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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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滯留平交道（闖入）」成因分析 

 茲將「闖入滯留行為」及後續發生「闖入滯留事故」兩者比例說明如下。 

(1) 兩者因「駕駛決意自戕」的比例分別佔 80.0%及 85.7%，顯示自殺防治的輔導及預防

仍須持續努力。 

(2) 兩者因「機踏車輛滑倒」的比例分別佔 13.3%及 14.3%，顯示平交道逃脫方式教育、

平交道幾何條件仍有可加強之處。 

4.4 行動方案研議 

針對前述議題，本研究研擬出九項行動方案，各項方案與違規行為原因對應如表 3 所

示，說明如下。 

表 3  違規行為原因與改善方案對應表 

TOP 
事件 

中間 
事件 

原因(佔違規行為比例>10%者) 行動方案 

TOP1 
搶入 
平交道
遭列車
碰撞 

搶入 
平交道 

蓄意搶入(80.6%) 

1. 應用科技執法取締平交道違
規 

2. 持續增設平交道闖越照相 

3. 加強駕駛人教育 

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度動作
(16.7%) 

4. 設置智慧平交道 

滯留 
平交道 

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52.0%) 
5. 提升鐵公路號誌聯鎖比例 

6. 宣導平交道緊急處置 

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36.0%) 6. 宣導平交道緊急處置 

TOP2 
闖入 
平交道
遭列車
碰撞 

闖入 
平交道 

蓄意闖入(100%) 

7. 消弭遮斷桿間隙 

1. 應用科技執法取締平交道違
規 

2. 持續增設平交道闖越照相 

3. 加強駕駛人教育 

滯留 
平交道 

駕駛決意自戕(80.0%) 8. 加強自殺防治工程與教育 

機踏車輛滑倒(13.3%) 
6. 宣導平交道緊急處置 

9. 改善公路幾何條件 

 

1. 應用科技執法取締平交道違規(鐵路側臺鐵局設備) 

(1) 監視攝影設備可警示駕駛，降低蓄意違規的機率，惟臺鐵局目前 363 處平交道 24 小

時錄影設備以監控遮斷桿撞損為主，且無自動舉發機制。 

(2) 若可透過影像辨識辨認違規車輛車牌、逕送鐵警局舉發，定可減少舉發人力、提高

舉發成功率及阻卻違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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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綜整評估市面上車輛辨識系統之效益，而後於優先於遮斷桿撞損數較高之平交道

進行試辦。 

2. 持續增設平交道闖越照相(公路側縣市政府設備) 

(1) 闖越照相與紅燈照相類似，皆可警示駕駛並降低違規機率；事實上據警政署資料顯

示單一平交道一年至多可舉發一百件以上違規，顯見其警示之成效良好。 

(2) 建議地方政府應考量平交道風險，優先於危險平交道設置闖越照相。 

3. 加強駕駛人教育 

(1) 各單位應加強駕駛人通過平交道行為之教育宣導等工作，提升其平交道風險感知與

認知能力，以降低蓄意違規的機率。 

(2) 教育內容包含：通過平交道的安全行為(例如：保持安全距離、打開車窗並且不大聲

播放音樂、減速通過)、平交道法規及違規危險性等。 

(3) 具體執行方式：將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國民教育中、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教育宣導、

與職業工會或業者等合作辦理教育宣導或訓練、駕照筆試及路考中增列平交道相關

項目。 

4. 設置智慧平交道 

(1) 智慧型平交道可具備障礙物偵測、影像傳輸、定時警報及延時警報四項功能，其監

視系統畫面如圖 17 所示[18]，其延時警報功能可避免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

度動作造成駕駛滯留平交道上。 

(2) 延時警報功能的動作方式為：藉由在既設平交道啟動點上游佈設 10 組對照式紅外線

偵測器偵測列車通過時間，進而計算列車速度與加速度、估算列車通過平交道可能

時間，並依此判斷是否需延長警報時間[18]。 

(3) 臺鐵局目前已完成該系統之研發，惟鐵路號誌系統有安全完整性 SIL4 等級要求，故

目前係以搭接臺鐵局訊號並採模擬方式驗證系統可靠度；建議臺鐵局可考慮選定幾

處有保全駐守之平交道進行試辦，在驗證系統當下同時以人工方式雙層確保平交道

安全。 

5. 提升鐵公路號誌聯鎖比例 

(1) 透過鐵公路號誌聯鎖機制降低「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發生機率。 

(2) 鐵公路號誌聯鎖內容應包含：鐵路觸動聯鎖時制(鐵路端訊號 ON)的時相數、各時

相的時比與轉向等設置。 

(3) 具體提升方式：透過中央主管單位在經費及人力上支援地方政府，協助盤點鄰近平

交道路口之車道配置、轉向交通量、既有號誌時制計畫、交通號誌燈配置、線路配

設，通過平交道之交通量及鐵路列車次數等；而後透過增設號誌燈或配線、增加轉

向車道(並塗銷停車格、劃設禁停紅線或縮減分隔島)等工程方式提升鐵公路號誌聯

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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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臺鐵局－智慧平交道監控畫面說明圖 

6. 宣導平交道緊急處置 

(1) 若能提升駕駛人受阻的緊急處置能力，則可大幅降低「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

困」、「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機踏車輛滑倒」的發生機率。 

(2) 過去臺鐵局針對緊急情況，均宣導「按、推、跑」，並於危險區內側設置可撞斷的

標示，但仍常見到駕駛人受困後不知所措，在公路車輛正常下停車按壓緊急按鈕，

反而造成更大的危險。 

(3) 考量平交道風險與遮斷桿撞損間的權衡，建議應宣導「受困時撞、按、推、跑」口

號，宣導駕駛人受困平交道時應先考慮撞開遮斷桿，若公路車輛移動有困難才考慮

既有宣導之按、推、跑程序，同時亦須強調此為兩權相害取其輕的處置方式，且仍

須擔負遮斷桿復原費用以避免遭濫用。 

7. 消弭遮斷桿間隙 

(1) 建議臺鐵局規章[4]應納入間隙要求(遮斷道路全部寬度)。 

(2) 在修改規範後，建議電務段應依規定建立定期檢查表，定期確保遮斷桿保持水平、

檢核遮斷桿水平及縱向間隙並消弭之，以降低機踏車駕駛不耐久候而蓄意闖入平交

道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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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JR 西日本平交道藍光 LED 燈 

8. 加強自殺防治工程與教育 

(1) 可透過工程與教育方式降低「駕駛決意自戕」的發生機率。 

(2) 在教育方面，應使醫療專業人員具備辨識、關懷、通報自殺高風險群的自殺防治知

能，建立整合性與持續性之自殺高風險防治照護網[19]。 

(3) 在工程方面，國外有引入藍光 LED 的案例，例如：JR 西日本於 2006 年前後引入並

裝設於平交道及車站月台上，結果顯示自殺率顯著下降[20]，有研究認為這是因為藍

色有令人沉靜的作用，轉移了犯罪者或欲自殺者的注意力[21]，然須注意的是此為對

行人的效果，對通過平交道之駕駛人則仍待確認。建議臺鐵局及公路主管單位可協

調嘗試試辦，並追蹤研析其防治駕駛滯留平交道自殺之功效。 

9. 改善公路幾何條件 

(1) 可透過工程方式改善公路線型、縱坡度(高低不平)、寬度等，以降低「機踏車輛滑

倒」的發生機率。 

(2) 建議臺鐵局及公路主管單位應透過安全績效指標評估、平交道會勘等方式全面檢視

平交道道路使用情況，並努力爭取經費以改善平交道幾何條件。 

本研究進階將上述行動方案的執行期程、方式、執行與督導單位等整理如表 4 所示，

一方面供鐵公路主管單位參閱，同時也確定各方案之主辦／協辦／監管單位等利害關係

人，便於後續落實與推動時，有明確的專責單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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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動方案執行與督導說明一覽表 

行動方案 執行期程 執行方式 執行單位 督導單位 

1. 應用科技執法取締平交道違規 中長期 研究或試辦
臺鐵局、 
鐵警局 

交通部 

2. 持續增設平交道闖越照相 短期 爭取建置 縣市政府 警政署 

3. 加強駕駛人教育     

(1)將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國民教育中 短期 日常作為 縣市政府 
交通部、 
教育部 

(2)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教育宣導 短期 日常作為
臺鐵局、 
縣市政府、 
大專院校 

交通部、 
教育部 

(3)與職業工會、物流倉儲業、重工業業者合
作辦理教育宣導或教育訓練 

短期 日常作為
臺鐵局、 
縣市政府、 
公路總局 

交通部 

(4)駕照筆試及路考中增列平交道相關項目 中長期 日常作為 公路總局 交通部 

4. 設置智慧平交道 中長期 
規範修正 臺鐵局 鐵道局 

研究或試辦 臺鐵局 鐵道局 

5. 提升鐵公路號誌聯鎖比例 中長期 爭取建置
縣市政府、 
公路總局 

交通部、 
營建署、 
臺鐵局 

6. 宣導平交道緊急處置 短期 日常作為
臺鐵局、 
縣市政府、 
公路總局 

交通部 

7. 消弭遮斷桿間隙 短期 
規範修正 臺鐵局 鐵道局 

日常作為 臺鐵局 鐵道局 

8. 加強自殺防治工程與教育     

(1)教育醫療人員自殺防治知能 短期 日常作為
縣市政府、 
醫療院所 

交通部、 
衛福部 

(2)使用藍光 LED 平交道照明 中長期 爭取建置
臺鐵局、 
縣市政府、 
公路總局 

交通部、 
營建署 

9 改善公路幾何條件 中長期 爭取建置
縣市政府、 
公路總局 

交通部、 
營建署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考量公路駕駛人的蓄意違規行為仍是平交道安全的改善重點，本研究首先彙整比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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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道駕駛人行為模式文獻、國內外平交道及公路號誌化路口的失誤樹分析文獻。回顧中發

現平交道運作分三階段，不同階段的駕駛人行為規範皆有所不同；行為中的人為錯誤包含

失誤、疏失、犯錯、違反等四種可能性，均應納入失誤樹中探討，惟過去文獻中較少考慮

此一行為歷程及人為錯誤因素。 

本研究綜整上述議題，建構考量平交道運作方式及人為錯誤的平交道碰撞失誤樹，頂

端事件為：「防護設備正常情況下，公路駕駛人意識清晰搶入(或闖入)平交道後停在危險

區上而遭列車碰撞」；並將上述頂端事件成因拆分為「搶入(或闖入)平交道」、「滯留平

交道」、「鐵路列車煞車不及」，且深入研析前二項之原因。 

本研究以上述失誤樹為案例，藉由錄影實務資料萃取平交道違規行為的大致發生原因

及比例：搶入的主要原因為蓄意搶入或平交道警報解除後短時間內再度動作；搶入滯留的

主要原因為駕駛跟車過近而受困或駕駛受遮斷桿等阻擋而受困；闖入的主要原因為蓄意闖

入；闖入滯留的主要原因為駕駛決意自戕或機踏車輛滑倒。 

本研究亦透過布林運算分析失誤樹之最小分割集合、並以既有平交道事故資料確認危

害(頂端事件)的最可能路徑原因，分析得到搶入滯留事故的主要情境為：駕駛有跟車過近

的習慣，並且趁中度警戒狀態時進入平交道，之後因下游道路壅塞而停在平交道危險區

上；闖入滯留事故的主要情境為：駕駛趁高度警戒狀態時進入平交道自殺。 

本研究亦針對其發生原因研擬九項行動方案，包含：應用科技執法取締平交道違規、

持續增設平交道闖越照相、加強駕駛人教育、設置智慧平交道、提升鐵公路號誌聯鎖比例、

宣導平交道緊急處置、消弭遮斷桿間隙、加強自殺防治工程與教育、改善公路幾何條件等。

後續可供鐵公路主管單位參考，同時便於後續落實推動時，能參考短中長期推動策略，據

以改善平交道安全。 

5.2 建議 

本研究之失誤樹分析主要以定性分析為主，茲將未來可行之建議說明如下。 

1. 本研究雖有案例分析之原始資料，惟其案例數量仍不足以作為風險評估使用，建議臺鐵

局可協助蒐集失誤樹模型中各項底層事件的發生機率，將有助於後續進行實務的定量分

析與評估。 

2. 建議臺鐵局或鐵道局可參考英國構建量化之平交道風險模型 (All Level Crossing Risk 

Model，ALCRM)，透過失誤樹及事件樹分析「發生頻率(Frequency)」和「危害嚴重性

(Consequence)」，得到每處平交道之安全風險績效值(風險分數或每年死亡人數)、經濟

風險等，藉由資訊反饋供主管單位研議改善策略及改善優先順序。 

3. 部分縱深較大之平交道，除本研究提出之行動方案外，應強化現場會勘因地制宜找出適

合改善策略，甚至封閉平交道或禁行車輛，以降低或直接避免碰撞事故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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